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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做好2014年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及相关资助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全面贯彻落实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确保我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安心学习，根据国家教育部和省政府有关文件要求，现将做好我校2014级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及相关资助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贯彻落实
实行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政策和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是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是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学校乃至社会稳定大局的重要工作，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各学院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进一步提高认识，密切协作，认真组织做好2014年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的“绿色通道”和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

    二、确保“绿色通道”畅通，做到热情周到服务
“绿色通道”是确保全日制公办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的有效措施。今年新生入学时，学校按规定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继续开通“绿色通道”，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牵头，学生处、财务处等有关部门和各学院具体负责，密切配合，将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在新生报到现场。各学院对于家庭困难新生及其家长向学校反映的有关问题，要认真考察，耐心解答，热情服务，严格按照《青岛农业大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实施办法》（青农大学工发（2008）12号）有关规定执行，原则上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新生可缓缴费用数额只审批其应缴纳的学费和住宿费，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家庭特困新生可酌情增加审批数额，要确保每一名切实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缴纳学费的新生都能顺利报到入学。
今年，全国已有19个省份全面开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很多新生已经在生源地教育部门办理了助学贷款。对于已经签订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但尚未划款到位且缴费困难的学生，可凭《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开具学费缓缴凭证，然后到新生报到缴费处专用窗口办理学费缓缴手续。

各学院要对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特困学生情况做好调查和备案工作。尤其要做好来自地震、洪涝、干旱灾区且受灾严重新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及帮扶工作，要充分了解学生家庭具体状况，认真做好统计备案及有关资助工作，优先审批安排其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和申报获得各类奖、助学金，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新生正常学习和生活。 

三、加大宣传力度，确保资助政策人人熟知

新生入学后，各学院要认真按照学校有关部署，周密计划、突出重点、把握节奏，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国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和我校学生资助体系的相关内容。要把学习和宣传资助政策的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把资助政策和我校学生资助体系的相关内容讲解清楚，要耐心细致地解答学生提出的相关问题，确保新生能全面详细地了解资助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我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各项措施。

做好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及资助政策宣传落实工作是国家教育部和省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要求，是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和学生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学院要高度重视、严格标准、规范程序、认真审核，确保真正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能顺利报到入学。

    

    学生工作部（处）

二Ｏ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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